
关于撰写“潍坊市社会科学规划重点研究课题”
自我鉴定意见的通知
各位课题负责人：
根据《关于申报2010年度潍坊市社会科学规划重点研究课题的通知》（潍社科学术委发〔2010〕3号），及《关于公布2010年度潍坊市社会科学规划重点研究课题立项的通知》（潍社科学术委发〔2010〕5号）规定，2010年度潍坊市社会科学规划重点研究课题研究时间定为一年，现已时间过半。部分课题组业已完成课题撰写工作，正在申请课题鉴定。

为使课题鉴定更加全面、准确、合理，需要课题作者提供对课题的自我评价意见。撰写自我鉴定意见时请注意以下几方面：1、课题研究的问题及创新之处；2、课题研究所运用的数据是否准确，理论、方法、结论是否科学；3、课题应用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；4、存在的不足、欠缺与需要改进的问题；5、不超过600字。

请各位课题负责人参照上述要求，实事求是地写出自我鉴定意见，报潍坊市社科联学会科普部。联系人：张鸿光，电话：8789227，邮箱：SKL308@163.com
附：“三区”课题成果自我鉴定意见表
潍坊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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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0年度潍坊市社会科学规划重点研究课题成果自我鉴定意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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